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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完成了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计划」）的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并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确认，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分配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位

获授股票期权的

数量

（

万股

）

占本次股票期

权总额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占目前

Ａ

股

股本比例

１

汤业国 董事长

１２６ ６．４７％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１％

２

肖建林 董事

８２．８ ４．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３％

３

贾少谦 副总裁

８２．８ ４．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３％

４

任立人 董事

、

总裁

７２ ３．６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０％

５

张玉清 副总裁

８２．８ ４．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３％

６

王云利 副总裁

８２．８ ４．２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３％

７

中层及骨干

１４２１．８ ７２．８８％ １．０５０％ １．５８８％

合计

１９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 ２．１８１％

说明：由于办理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过程中，刘春新等

３

名激励对象发生离职等情况，根据

本计划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刘春新等

３

名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其对应的股票期权合

计

９４

万份，作废后本计划授予登记的股票期权合计

１９５１

万份。“中层及骨干”名单详见本公司

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授股票期

权的激励对象名单（中层及骨干）》。

（三）行权价格：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６５

元

／

股。

二、确定的股票期权代码和简称情况

（一）期权简称：海信

ＪＬＣ１

（二）期权代码：

０３７０１８

三、获授股票期权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与前次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由于办理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过程中，刘春新等

３

名激励对象发生离职等情况，本公司董

事会根据本计划规定取消刘春新等

３

名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其对应的股票期权合计

９４

万

份，作废后本次授予登记的股票期权总数由本计划授权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授予的

２０４５

万

份调整为

１９５１

万份。

经本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进行再次核查， 除在办理股票期权授

予登记过程中因离职等情况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三名人员外， 本次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

对象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披露的激励对象相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３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市兰普源

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普源”）签署了关于本公司购买兰普源拥有位于深

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园的兰普源工业厂区

２

号厂房和

３

号厂房的《合作协议》。具体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的生效条件：经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双方代表签

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２．

合同的重大风险：因政策变化、政府审批程序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拟转让厂房无

法转移至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名下，最终转让厂房交易无法实现的风险；因房产证

分证不成功导致无法将拟转让厂房注入标的公司， 最终转让厂房交易无法实现的风

险。如上述厂房购买交易无法实现，公司可以选择以约定的优惠租赁条件长期租赁该

厂房或完全取消上述交易。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兰普源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普源”）。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

２１

区回龙埔新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肖荣生

经营范围：各类射频灯、节能灯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制开发及购销。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灯具灯

饰、整流器的销售；进出口业务。

公司简介：兰普源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从事高科技光源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太阳能照明、

ＬＥＤ

半导体照明、电子节能灯和高频电子

镇流器等。兰普源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３０７１

万人民币，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表所

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股东属性

肖燕

１１０．５５６０ ３．６０００

自然人

欧伟东

３８３．８７５０ １２．５０００

自然人

李金保

２４．５６８０ ０．８０００

自然人

肖荣生

２３８０．０２５０ ７７．５０００

自然人

唐永朋

１７１．９７６０ ５．６０００

自然人

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交易对方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

拟转让厂房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拟转让厂房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园区。宝龙工业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中

心，总面积

１１．６

平方公里，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区“

９＋２

”片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园

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园区内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电子通信和

ＩＣ

产业占据了园区工业总产值的

７０％

，包括了意法、深爱半导体、方正、华

润微电子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半导体公司，以及比亚迪、兄弟、同洲等电子通讯企业。

２

、 拟转让厂房的权利人兰普源拥有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园的兰普源科技

园工业厂房（以下简称“厂房”），厂房的《房地产证》号为［深圳房地字

６０００４８１７１４

］，宗地

号为

Ｇ０２３０５－０００３

，宗地面积为

４９８８８．１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５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厂房包括三栋厂房和一栋员工宿舍，房地产名称及面积分

别为：兰普源工业厂区

１

号厂房

３４５４７．９３

㎡、兰普源工业厂区

２

号厂房

３２６９１．９１

㎡、兰普源

工业厂区

３

号厂房

３２６８９．３２

㎡、兰普源工业厂区

４

号楼单身宿舍

１３５０５．２３

㎡，上述房产的

权属均在同一《房地产证》上记载。

３

、拟转让厂房为上述厂房的其中两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

６５３８１．２３

㎡。拟转让厂

房的房地产名称及建筑面积分别为：兰普源工业厂区

２

号厂房

３２６９１．９１

㎡、兰普源工业

厂区

３

号厂房

３２６８９．３２

㎡及其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４

、转让厂房均为已完成结构封顶的简装厂房。

四、合同主要内容

协议甲方：深圳市兰普源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乙方：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１

、交易方式

拟转让厂房的交易价格初步定为人民币

１８５９９

万元，其中包含了将厂房的绿本《房

地产证》变更为红本《房地产证》而产生的因土地性质变化需要补缴的地价款，如政府

审批无需补缴地价，则交易价格应减少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大写叁仟万圆整）；如拟转让

厂房的实际评估价格低于人民币

１８５９９

万元，则交易价格为评估价格。公司本次拟通过

收购目标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交易，具体收购的路径如下：

第一步：兰普源将向深圳市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房产证分证手续，即将记载在

同一房产证上的四栋房地产按栋分证，每一栋房产取得独立的房地产证。

第二步：公司与兰普源共同出资

１００

万元设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

司”），其中兰普源出资人民币

９９

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万元，股权比例分别为：兰普源

９９％

、公司

１％

。

第三步：在转让厂房作价出资时，双方应指定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目标公

司进行审计评估，兰普源按评估价格将拟转让厂房作价增资注入目标公司。

第四部：兰普源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所有股权一次性转让给公司，股权转让价

款为目标公司于兰普源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日的现金资产扣除负债所得值与

拟转让厂房的资产价值之和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比例的乘积，其中拟转让厂房

的资产价值以人民币

１８５９９

万元和目标公司审计评估报告中记载的转让厂房价值两者

孰低为准。

若因不可抗力导致转让厂房无法按约定方式转移至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名下，

则公司可要求租赁转让厂房，租赁条件为：租赁期限十年、租赁单价

１４

元

／

㎡

／

月、免租期

六个月、租赁押金为六个月的租金、公司有完全转租权。公司也可根据自身业务需要，

直接购买拟转让厂房而不通过目标公司交易。

２

、转让及价格

（

１

）甲乙双方均同意转让厂房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５９９

万元（大写壹亿捌仟伍佰

玖拾玖万圆整），其中包含了将厂房的绿本《房地产证》变更为红本《房地产证》而产生

的因土地性质变化需要补缴的地价款，如政府审批无需补缴地价，则交易价格应减少

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大写叁仟万圆整）。转让厂房的交易价格系甲乙双方在综合考虑了厂

房的地理位置、资产价值、本协议项下交易的成本、甲乙双方自身的经营情况等因素确

定，甲乙双方均认可并同意遵照交易价格进行交易。

（

２

）在转让厂房作价出资及

／

或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时，甲乙双方应指定具备相应资

质的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

（

３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将根据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方式将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所有股权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为：目标公司于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日

的现金资产扣除负债所得值与转让厂房的资产价值之和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

比例的乘积［（现金资产

－

负债

＋

转让厂房的资产价值）

＊

甲方于目标公司之持股比例］，

其中转让厂房的资产价值以本协议第三条第（

１

）款约定的交易价格和目标公司审计评

估报告中记载的转让厂房价值两者孰低为准。

３

、价款支付及税费承担

（

１

）甲乙双方均同意在签署本协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向甲方支付人民

币

１０００

万元（大写壹仟万圆整）作为诚意保证金。

（

２

）本协议项下交易通过甲乙双方的交易审批程序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向

甲方支付人民币

６５００

万元（大写陆仟伍佰圆整）作为股权转让价款预付款，同时甲方应

向乙方一次性退还诚意保证金。股权转让价款预付款支付当日甲方应向乙方交付转让

厂房，乙方拥有转让厂房的使用权。

（

３

）甲方完成向政府主管部门补缴地价款且向乙方递交补缴地价款的相应凭证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大写叁仟万圆整），该笔付款

在甲乙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后将转为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

４

）甲方将转让厂房过户至目标公司名下且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

（

５

）转让厂房由甲方过户至目标公司所可能产生的土地增值税、契税、过户费、手

续费、登记费等不动产过户税费及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或有的税费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４

、违约责任

（

１

） 甲方理解在签署本协议之后乙方将为本协议项下之交易所作出的投入和努

力，为免生疑问，若甲方违背本协议约定条件及交易方式拒绝向乙方出售转让厂房或

出租转让厂房的（出售厂房建筑物或总价的变更、出租厂房建筑物或出租条件的变更

均为根本性违约）， 甲方应自违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

币

５００

万元。

（

２

） 乙方理解在签署本协议之后甲方将为本协议项下之交易所作出的投入和努

力，为免生疑问，若乙方违背本协议约定条件及交易方式拒绝向乙方购买转让厂房或

租赁转让厂房的（购买厂房建筑物或总价的变更、租赁厂房建筑物或出租条件的变更

均为根本性违约）， 乙方应自违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

币

５００

万元。

五、合同的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未来几年公司面临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销售收入将持续快速增长，而目

前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的办公场所已完全饱和，且办公场地分散。为了满足

公司产能扩张、研发规模扩大以及德国

ＰＭＲ

公司生产转移等用地需要，公司决定购买约

６．５

万㎡的工业厂房。如交易成功，公司在深圳的现有生产业务将全部搬入该厂房，并拟

在该厂房实施募投项目“专业无线通信数字终端产业化”和“基于

ＰＤＴ

标准的数字集群

系统产业化”（变更事宜将在交易完成后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时该厂房

还作为

ＰＭＲ

公司生产业务转移用地。该厂房全部投入使用后，预计可满足年产值

３０

亿元

的用地需求。

通过购买上述厂房，公司将有效解决近两年的生产、办公用地，保证公司业务的正

常开展和快速发展，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的生产效率。

六、交易的资金来源及审议程序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购买该厂房， 该事项还需提交董事会、 监事会、 股东大会审

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也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八、被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与深圳市兰普源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权激励计划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公司

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除限售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

２９

，

９９１

，

７８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０．５３６％

２

、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星期一）

（二）股份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没有发生变动，股本结构发

生了变化。详情见下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售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３

，

２４３

，

４８２

，

３８１

３

，

１５２

，

６６０

，

４４３

９０

，

８２１

，

９３８

２

，

３４９

，

９７８

，

０５５

２

，

３４９

，

９７８

，

０５５

５７．９９

５６．３６

１．６３

４２．０１

４２．０１

－２９

，

９９１

，

７８０

０

－２９

，

９９１

，

７８０

＋２９

，

９９１

，

７８０

＋２９

，

９９１

，

７８０

３

，

２１３

，

４９０

，

６０１

３

，

１５２

，

６６０

，

４４３

６０

，

８３０

，

１５８

２

，

３７９

，

９６９

，

８３５

２

，

３７９

，

９６９

，

８３５

５７．４５

５６．３６

１．０９

４２．５５

４２．５５

三

、

股份总数

５

，

５９３

，

４６０

，

４３６ １００ ５

，

５９３

，

４６０

，

４３６ １００

（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

结构表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7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升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规范运作水平，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的

要求及有关规定，对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公司对内部控制规则建

立及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

经认真核查， 公司上市后未及时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

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公司决定聘请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并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签订《委托代办股

份转让协议》。

上述事项均已经公司

2011

年

9

月

2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正式

聘请其担任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完成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

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中披露的需整改事宜。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

整改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6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通

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传真、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上

午

10

：

00

在公司行政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本次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饶陆华先生主

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根据有关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公司对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

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并认真填写了《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及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全文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

划》；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及有关规定，对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

规则落实自查表》，公司对内部控制规则建立及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并针对自查过程中发

现的未落实有关规定的情形制定了整改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关

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

通知》及《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规范文件的要求，公司拟聘请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

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提升公司整体效益， 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

司

--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

"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融资贷款事项提供期限一年的担保，上

述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8.86%

。

公司董事聂志勇先生为科陆能源服务公司的董事，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聂志勇先生为此议案的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70

），独立董事

发表的意见详见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1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期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70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

"

）

●

本次担保金额：经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科陆电

子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拟为科陆能源服务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925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提升公司整体效益， 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

司

--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

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融资贷款事项提供期限一年的担保， 上述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8.86%

。

以上担保计划是科陆能源服务公司与建设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 相关担保事项

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董事聂志勇先生为科陆能源服务公司的董事，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聂志勇先生为此议案的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

10

名董事一致

同意本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期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批准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

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

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鄢玉珍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智西路

1

号科苑西

23

栋南

2

层

A3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的开发、咨询、维护、转让；计算机网络软硬件的研发

及技术维护；节能环保设备、输变电配套设备、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开

发、销售；电气节能工程的承接并提供技术维护。

②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③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000,200

元，总负债

100,000

元，净

资产

19,900,200

元；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0

元，营业利润

-99,800

元，净利润

-99,800

元（以上数据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44,879,409.54

元，总负债

26,047,429.53

元，净资产

18,

831,980.01

元；

201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 营业利润

-1,068,219.99

元， 净利润

-1,068,

219.99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担保的主要内容

1

、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建设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融资贷

款，借款期限为

3

年。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期限

1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后上述债务的

担保方式变更为由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合同项目方的发电收益和发电设备作为抵押担保。

担保方：科陆电子

被担保方：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以上担保计划是科陆能源服务公司与建设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相关担保事

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可观，且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此次担

保有利于其更好的开展主营业务，确保收益能力。

2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其提

供担保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公司拟为科陆能源服务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银行

融资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变频器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

6,000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105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尚未使用上述担保额度。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公

司下属子公司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提供期限一年总额不超过

30,

000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37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截止本公告日， 科陆能源服务公司已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申请

项目贷款

1,925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尚

未使用上述担保额度。

3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36,000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1.89%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使用额度为

1,925

万元，占公

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7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为

0

元，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少弘、王勇、马秀敏、邓爱国对于《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拟为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银行融资

担保，主要是为了解决其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其持续稳健发展。同时，本次

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担保风险较小、可控性较强。

2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事项。本次担保事

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

、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为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债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

、我们同意公司拟为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银行

融资担保，担保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25

、

200025

证券简称：特力

A

、

B

公告编号：

2011-021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 《关于出售资产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0

），现将交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按相关规定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挂牌完毕后与朱金超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书》，并收到了转让深圳南方长城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4.731%

股权所得的全部款项。截止公告日，有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1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16

日以邮件、传真送达等

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参会

9

名（其中董事张仁福先生、独立董事侯本领先生、独立董事

路清先生独立董事房立棠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李学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司内部控

制规则落实情况的自查表》。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

*ST

福日 编号：临

2011-023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2011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书面文件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并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召集，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受让本公司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6,36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9

票同

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拟受让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的

6,36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 同意本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签订协议，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内分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原

抵押担保不变，且仍由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授权

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00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3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戴书华先生召集，

2011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

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

表》。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议案发表了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内

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核查意见，该核查意见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了（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关于签署

<

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

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推荐恢复上市、委托

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副主办券商。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9-037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在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33

号子公司广州兴森

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6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分别为

独立董事莫少山、徐沛、刘兴祥。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情

况的议案》。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加强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

落实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的议案》。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

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391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2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200

吨氟磺胺草醚原药项目投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年产

1200

吨氟磺胺草醚原药项目经过前期调试和试运行，已于近期顺利投产，生产出合格产

品，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了同行业先进水平。目前生产运行稳定，已达设计生产

能力。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63

股票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1-062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

议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自查及整改

计划》

自查结果及整改计划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

中航三鑫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自查及整改计划

"

。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发表的专

项核查意见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